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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 837809       证券简称 圣新能源        办券商 华福证券  
福建省圣新能源股份 限公  2017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

本公 及董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，没 虚假记载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 任   
福建省圣新能源股份 限公 ，2017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

2018 4 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现将权益分派 宜公告

如  
一 权益分派方案 
本公 2017 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 现 总股本

100,000,000股 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.000000元人民 现

金 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 个人所得税政策 税

2015 101 文 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.800000 元，对于 QFII
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，本公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，由纳税人在所得

发生地缴纳  
注 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持股 1 个 含 1 个 以内，每

10股补缴税款 0.400000元 持股 1个 以 至 1 含 1 的，

每 10股补缴税款 0.200000元 持股超过 1 的， 需补缴税款   
股权登记日 除权除息日 
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 2018 4 27日 
除权除息日 2018 5 2日  




